
招标公告

 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乌尉项目（尉三）高速公路2025年-2030年小修保养工程机械设备租赁2025招标

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新疆乌尉项目（尉三）高速公路2025年-2030年小修保养工程（项目名称）招标人为中交基础设施养

护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乌尉项目（尉三）高速公路2025年-2030年小修保养工程项目经理部，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业主计

量（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防撞车、洒水车、清障车、扫雪车（设备名称）

租赁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项目包含尉犁县至35团K322+499-K490+368高速公路主线、匝道、互通、收费站广场、站外联络线范围内的

小修养护，含路面、路基、桥梁、交通设施、绿化、应急保畅工程等小修维修及日常养护，机械设备使用的相关工

作。

租赁时间：1年，计划设备进场日期：2025年12月。

本次招标采购标段划分、设备名称、数量、技术规格、交货地点、交货期详见下表：

序号
材料名

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交货期 交货地点 备注

1 防撞车 / 月·辆 12
2025年12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34团养护工区
 

2 清障车
清障作业车（推

板）
月·辆 12

2025年12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34团
 

3 洒水车 ≤4000L 月·辆 12
2025年12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34团
 

4 洒水车 ≤4000L 月·辆 12
2025年12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34团
 

5 扫雪车 / 月·辆 5
2025年12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34团
 

包件划分：本次招标包件共1件。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1）营业范围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招标机

械设备租赁或供应经验的机械设备租赁商，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证件并提供复印件。

投标人须在中国交建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网址：http://ec.ccccltd.cn）推荐单位请选择中交基础设施养护

集团有限公司；如已注册且推荐单位为其他公司，请选择增加合作单位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有限公司，并获批准取

得合格供方资格。

（2）供应能力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类似产品的租赁经历业绩，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3）财务能力要求：投标人近3年具有良好的财务资金状况，纳税人类型为一般纳税人。

（4）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能够提供符合国家及相关检测机构的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准入年限符合中交机械设备准

入有关规定。

（5）供货业绩要求：投标人（生产商或代理商）近 3 年内具有投标设备国内大中型建设项目租赁业绩的相关证

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供货合同复印件等）。

（6）履约信用要求: 近三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自2020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未有行贿犯罪行为（投标人需提供相关查询网页截图并注明查询网址）；

（7）其他要求：投标人近三年在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无不良信誉记录。投标人能按招标人要求供应机械设备。

（8）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被否决。

（10）投标人在中国交建设备物资采购信息平台评价为不合格供应商或者黑名单供应商按废标处理。

（11）因设备质量问题被交通建设主管部门或其他机构通报暂停投标资格或清除出交通建设市场的供应商按废标

处理。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 12:00 时至 2025 年 11月 26 日12:00时(北京时间，下同)，登

录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http://ec.ccccltd.cn完成投标报名并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4.3.1已在网并且已通过招标人层级供应商或已增加招标人为合作单位的供应商、上级供应商可直接报名参与。

4.3.2在网平级单位供应商未增加招标人为合作单位需进行合作意向申请通过后报名参与。

4.3.3未注册供应链系统的单位需进行注册，推荐单位或合作意向单位选择招标人，审核通过后方可报名参与。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12 月 4 日 12时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

通过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中交集团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将予以拒收。

5.3 电子采购的供应商报价文件由电子报价表及附件共同组成。当电子报价表与附件内容冲突时，应以电子报价表

的数据为准。


